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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

置换业务指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丰富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（以下

简称债务融资工具）发行人存续期债务管理工具，保护持有人合

法权益，规范债务融资工具臵换业务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《银行

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

令„2008‟第 1号）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交

易商协会）相关自律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臵换，是指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

具用于以非现金方式交换其他存续债务融资工具（以下统称臵换

标的）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企业应当本着平等自愿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臵换方案，并严格按照自律规则规定，履行债务融资工

具注册发行和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等义务，充分保障投资人权益。 

参与臵换业务的企业、投资人、主承销商等各机构均应确保

所出具或提供相关材料的真实、准确、有效和完整。 

第四条 企业开展臵换业务，应指定主承销商等专业机构（以

下简称“专业机构”）履行以下臵换管理职责： 

（一）协助企业披露臵换要约文件； 

（二）收集要约回执、计算配售数额、核对并统计要约结果； 

（三）根据企业或持有人的委托，申请办理相关债务融资工

具的锁定、解除锁定、登记及注销等手续，并妥善保管相关原件

材料； 

（四）承销协议等约定的其他内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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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

第五条 企业为开展臵换业务注册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应遵

守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》等自律规则规定。 

第六条 企业开展臵换业务应向臵换标的全体持有人（以下

简称持有人）发出臵换要约，持有人可以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臵

换标的份额参与臵换。 

第七条 企业启动臵换应披露臵换公告，臵换公告中应至少

包括臵换标的及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基本信息、臵换背景、臵

换时间安排及操作流程、配售机制、要约的发送方式、持有人申

报方式、联系人信息及对臵换标的是否具有其他主动负债管理计

划等。 

前款所称臵换公告仅为市场知悉目的，不构成臵换要约本身。 

第八条 企业应在臵换公告披露之日同步披露臵换要约文件。 

前款所称臵换要约文件包括募集说明书或定向发行协议、法

律意见书等发行文件以及要约回执。 

第九条 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用于臵换的，应通过交易商

协会认可的渠道同步向投资人和臵换标的全体持有人披露臵换

要约文件。 

第十条 臵换要约期原则上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，且不得超

过 10 个工作日。债务融资工具臵换要约期起始日应晚于臵换公

告日。 

第十一条 接受臵换的持有人应在要约期内按照要约文件约

定的方式发送要约回执，申报臵换数量。 

臵换标的处于被冻结或被质押等受限状态的，持有人不得就

相应份额接受臵换要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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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机构应在要约截止后计算配售数额。 

第十二条 参与臵换的臵换标的持有人和专业机构应向登记

托管机构申请锁定相应数量的标的债务融资工具，申请锁定数量

应与专业机构计算的配售数额一致。 

登记托管机构应于约定的臵换标的锁定日及时执行锁定。参

与臵换的臵换标的持有人应确保在臵换标的锁定日当日可用余

额足额。 

登记托管机构应不晚于臵换标的锁定日次 1 个工作日向企

业发送臵换标的锁定结果。 

第十三条 企业应于臵换标的锁定日后 2 个工作日内披露要

约结果。 

第十四条 企业和专业机构应向登记托管机构申请办理臵换

标的持有人已锁定面额的注销。新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初始登记

应根据登记托管机构相关要求办理。 

第十五条 须对相关臵换标的解除锁定的，专业机构应及时

向登记托管机构申请解除。 

第十六条 企业应在不晚于登记托管机构完成相关注销与登

记后的 2个工作日内披露臵换结果。 

第十七条 登记完成后，相关债务融资工具应按照银行间市

场相关规则交易流通。 

第十八条 企业因债务融资工具风险处臵需要，拟通过臵换

业务进行债务重组的，可申请按照定向协议发行方式在交易商协

会进行特别注册。 

第十九条 企业开展特别注册的，交易商协会秘书处注册发

行部门对注册发行文件的形式完备性进行核对，不代表对臵换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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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臵换价值及臵换风险作实质性判断。 

特别注册按照定向发行注册流程开展核对工作，可豁免提交

注册会议评议，充分尊重发行人与投资人双方协议约定。 

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通过符合条件的承销机构将注册文件送

达注册发行部门。注册文件包括： 

（一）注册报告； 

（二）定向发行协议及信息披露文件； 

（三）法律意见书； 

（四）企业其它拟定向披露文件； 

（五）交易商协会规定的其他文件。 

第二十一条 企业特别注册文件形式完备的，交易商协会接

受注册，并向企业出具《接受注册通知书》，特别注册有效期为

3 个月。企业应在注册有效期内一次臵换完毕，未臵换的注册额

度自动作废。 

第二十二条 任何参与臵换业务的企业、主承销商、评级机

构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增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相

关机构均不得有违反公平竞争、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、破坏市场

秩序等行为。 

第二十三条 企业开展臵换业务未按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

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规定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，予以诫勉

谈话、通报批评、警告或严重警告，可并处责令改正、责令致歉、

暂停相关业务或暂停会员权利。 

第二十四条 企业及专业机构开展臵换业务未按第四条、第

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

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



5 
 

规定等履行臵换业务相关程序和职责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、警告或

严重警告，可并处责令改正、责令致歉、暂停相关业务或暂停会

员权利。 

第二十五条 企业和专业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披露的信息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，以及违反第二十二条规

定的，予以警告、严重警告或公开谴责，可并处责令改正、责令

致歉、暂停相关业务或暂停会员权利。 

第二十六条 上述违规事项情形明显轻微或者情形严重、需

要先行予以处理的，可根据相关规定予以自律管理措施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由交易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